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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双方约定承包人应做的其他工作：承包人应当对在施工场地或者附近实施与合

同工程有关的其他工作的独立承包人履行管理、协调、配合、照管和服务义务。

三、施工组织设计和工期

10.进度计划

10.1 承包人提供将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方案）和进度计划的时间：开工前 7 日内。

工程师确认的时间：收到资料后 7 个工作日内确认或提出修改意见。

10.2 群体工程中有关进度计划的要求： /

13.工期延误

13.1 双方约定工期顺延的其他情况：由第三方引起的延误、干扰或阻碍承包人正

常履行合同，承包人应就此通知发包人，发包人在收到此类通知并与承包人协商后确定

四、质量与检验

17.隐蔽工程和中间验收

17.1 双方约定中间验收部位： /

19.工程试车

19.5 试车费用的承担： /

五、安全施工：

执行通用条款及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明确安全文明施工费中常态化

疫情防控措施费用标准的通知京建发 (2022) 190 号文件的规定。

六、合同价款与支付

23.合同价款及调整

23.2 本合同价款本合同价款采用 固定单价合同 方式确定。

(1) 合同价款调整方法：中标合同价加变更、洽商增减额。设计变更洽

商须经甲方确认。经济类洽商变更结算时调整并支付；

23.3 双方约定合同价款的其他调整因素：因变更增加的新型材料按发包方确认的市

场价调整。

24.工程付款

发包人向承包人支付工程款的时间和数额或占合同价款总额的比例：

24.1、合同签订后，发包人将向承包人支付合同总价 50%的首付款；

24.2、工程开工进场后一个月内,发包人将向承包人支付合同总价 30%的工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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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款(不含首付款)；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且结算审计后发包人向承包人支

付本工程剩余款项（如不需要评审，按合同支付）。

24.3、项目首付款、进度款、尾款的支付时间和比例，将根据区财政相关资金

安排进行支付，实际拨款比例和时间以财政拨款到位情况而定，甲方不

因此承担逾期付款违约责任。结算金额以财政/审计评审结果为准。

24.4、工程保修期（两年）内，承包人认真履行保修责任。

24.5、以上款项支付，承包人须向发包人开具同等金额的合格增值税发票，发

包人收到发票后拨付工程款。

七、材料设备供应

27.4 发包人供应的材料设备与一览表不符时，双方约定发包人承担责任如下：

(1)材料设备单价与一览表不符： /

(2)材料设备的品种、规格、型号、质量等级与一览表不符： /

(3)承包人可代为调剂串换的材料： /

(4)到货地点与一览表不符： /

(5)供应数量与一览表不符： /

(6)到货时间与一览表不符： /

28.承包人采购材料设备

28.1 承包人采购材料设备的约定：所有材料设备采购前须提前 1 周报发包人认质

认价。任何材料、设备及其样本或样品（提供样品的范围由工程师指定）应事先得到发

包人的审批认可后才可用于本工程内。

八、工程变更

31.确定变更价款：执行《通用条款》第 31 条。

九、竣工验收与结算

32.竣工验收

32.1 承包人提供竣工图的约定：承包人负责绘制二套竣工图提供给发包方，费用由

承包人负责。

32.6 中间交工工程的范围和竣工时间： /

十、违约、索赔和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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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工程质量保修书

发包人：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双井街道办事处

承包人：中帮筑基（北京）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为保证工程在合理使用期限内正常使用，经发包人、承包人双方协商一致并签

订本工程质量保修书。承包人在质量保修期内按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房

屋建筑工程质量保修办法》和国家、北京市有关管理规定承担工程质量保修责任。

一、工程质量保修范围和内容

质量保修范围包括： 双井街道周边慢行系统提升改造项目标段一--庆丰公园西门通道

改造工程 具体质量保修内容双方约定如下:

二、质量保修期

本工程质量保修期限从本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颁发竣工验收证书之日）起

计算。双方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约定质量最低保修期限为 1 年。

三、质量保修责任

1、本工程在保修期限出现质量缺陷，发包人应当向承包人发出保修通知。承包

人接到保修通知后 24 小时内，应当到现场核查情况并派人修理。承包人不在约定期

限内派人修理，发包人可委托其他人员修理，修理费用从质量保修金内扣除。

2、发生紧急抢修事故，承包人接到事故通知后，应立即到达事故现场抢修。非

发包人施工质量引起的事故，抢修费用由责任人承担。

3、在国家规定的工程合理使用期限内，承包人确保工程的质量。因承包人原因

致使工程在合理使用期限内造成人身和财产损害的，承包人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四、质量保修金

1、本工程约定的工程质量保修金为本工程结算价款的 3%。

2、质量保修期满后付款：质量保修金在工程的质量保修期满后 30 个工作日内，发

包人向承包人支付。

五、其他

双方约定的其他工程质量保修事项：如果国家和项目发包人对该工程的质量保

修有特殊要求时则按特殊要求执行。






